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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态势渐趋严峻，我国僵化的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难以契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

的特殊性与差异性，难以彻底预防并整治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

对弥补我国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缺陷、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极具参考价值。在分析引入该规

则必要性的基础上，可从明确“恶意”认定及证明标准、规则适用年龄范围及罪名类型等方面构建我国

本土化“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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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rend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t a younger ag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China’s 
rigid existing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special characteris-
tic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minor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prevent 
and rectify the phenomen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t a younger age completely. The rule of “Mal-
ice Supplies the Age”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make up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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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cts of the existing minimum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and curb the trend of ju-
venile delinquency at a younger ag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this 
rule, China’s localized “Malice Supplies the Age” rule can be constructed in terms of clarify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lice” and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the scope of age and crimes to which the 
rule applies, in order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perfecting the governance of crimes committed by 
underage 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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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邯郸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9 岁男孩校园性霸凌案等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频发，其

手段之残忍、布局之周密不断颠覆公众对低龄未成年人辨认与控制能力的传统看法，引发社会深思。《刑

法修正案(十一)》虽增设第十七条第三款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将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从 14 周岁降低至

12 周岁，但这一款并不是普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只是在特定行为发生时，通过特殊司法程序，对法定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个别化调整。 
由于青少年辨认与控制能力有个体差异，若以一刀切的方式直接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可能导致刑罚

范围不当扩张，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故而，除依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特定情形下对法定刑事责任

年龄进行下调外，还可借鉴英美法系“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以此缓解我国严格依年龄划分刑事责任的

问题，平衡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为我国应对低龄犯罪刑事责任逃逸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2.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基本原理 

2.1.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内涵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是指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行为人因具有主观“恶意”并达到一定证明标

准时而使其年龄得以补足从而受到刑事处罚。具体而言，在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之下，某一年龄段内的未

成年人通常推定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但控方若有证据能够证明其犯罪时存在“恶意”，对行为具有一

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就得以推翻上述推定，以“恶意”补足“年龄”，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追究

其刑事责任。也即，年龄不再是绝对的免责理由，可以用“恶意”来补足“年龄”。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突破生理年龄限制，以行为人主观恶意判定其刑事责任能力及担责与否，“恶

意”是该规则的核心要素。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恶意”的学理定义各异，但本质相同，即“恶意”表明行

为人具备了相应的辨识和控制能力。例如，英国学者史密斯与霍根指出，当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已明显

超越玩笑范畴，且其本人能够意识到该行为严重触犯刑法，却依然有意为之，此即构成“恶意”[1]。美

国学者奥默拉德提到，“恶意”就是在全面分析在案各类因素后，能够认定低龄触法未成年人虽然知晓

自身行为会导致严重后果，仍受内心欲望与冲动驱使，执意实施该行为[2]。综合来看，“恶意”的内涵

在本质上可归结为，触法未成年人具备一定的认知与控制能力，在清楚认识自身行为性质及危害程度，

且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实施该行为的情况下，最终仍选择实施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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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的认定作为低龄未成年人入罪的正当化依据，仅适用于罪与非罪的实质判定环节，在量刑

阶段不得重复适用以加重处罚[3]。此限定遵循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体系中，“恶

意”作为核心入罪要件，其本质功能在于填补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的责任能力缺口。当低龄未成年人虽

不满足法定责任年龄，但经确凿证据证实其实施危害行为时具备主观“恶意”时，可借由该规则例外认

定犯罪成立。此过程以“恶意”要素补足“年龄”要件缺失，使犯罪构成要件完整，“恶意”的证明已充

分反映行为人对违法行为的认知与控制能力，完成了责任能力的推定补足。若将“恶意”延续至量刑阶

段并作为加重处罚因素，则构成对同一要素的重复评价，违背刑法基本原理。 

2.2. 代表性国家的发展适用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作为英美法系国家评估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一种手段起源于英国，随后

传至美国。该规则广泛应用于英美法系国家，后来也被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所采纳和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经过七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完整的体

系结构。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英国的历史发展，是一个由初创、兴盛逐渐转向终结的动态过程。该理论

雏形显现于英国 5 世纪中叶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1338 年，英国立法规定，7 周岁以上儿童推定无

刑事责任能力，同时该推定可以依据行为人恶意之存在予以推翻，但未明确界定推断排除的上限年龄。

随后，至 17 世纪，英国法律扩展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适用范围，将上限年龄规定为 14 周岁。随着社

会的不断演进，1933 年、1963 年，英国两次以《儿童和少年法案》为依托，分步将“恶意补足年龄”规

则的最低适用年龄下限从 7 周岁依次上调至 8 周岁与 10 周岁。而在 2009 年 Rv.JTB 一案中，法庭明确裁

定 10~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已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无需再通过“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补充证明这

种能力，此举标志着历史悠久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英国青少年司法体系中正式宣告终结[4]。 
不同于英国，“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美国呈现出“采用–弃用–重新启用”的起伏过程。美国一些

州也确立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如华盛顿州和内华达州等。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家亲权理念

兴起后，“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与彰显宽恕的国家亲权思想相距甚远，为保障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诸

多州暂时废弃该规则。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由于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率居高不下，很多州又恢复

适用该规则以增加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灵活性，深刻诠释了该规则于特定社会情境中蕴含的潜在意

义与价值。 

3. 我国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必要性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是刚性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灵活革新，能以弹性方式判定低龄未成年人刑事

责任能力。为了能对那些心智成熟、具有足够辨认与控制能力的未成年人在犯下严重罪行时追究其刑事

责任，引入该规则是紧迫和必要的。 

3.1. 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亟需多元治理 

当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焦点，其低龄化趋势与暴力化程度的持续加剧，给

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严峻的未成年人犯罪现状，有必要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

则，全方位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恶意犯罪，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戒作用和预防作用。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统计数据来看，未成

年人犯罪情况不容乐观并呈现出愈发显著的低龄化趋势。一是 2021 至 2023 年，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出现

反弹，批捕、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升。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同比分别上升 73.7%、40.7%。二是低龄段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不断攀升。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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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至 16 周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数达到 10,063 人，较去年同期增加 15.5%1。未成年人犯罪亦呈现出极

端化倾向，犯罪行为的暴力、恶性成分显著增加，犯罪手段愈发暴力化、成人化。部分未成年人故意或

有计划地实施先奸后杀、刀具攻击、投毒等残忍暴力手段，性质极其恶劣。 

3.2.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规定僵化 

我国《刑法》第 17 条规定，16 周岁以上的人对所有的犯罪担责；14~16 周岁以及 12~14 周岁未成年

人对特定犯罪担责；未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为其实施的犯罪行为担负刑事责任。12 周岁以下未成

年人犯罪免责的“一刀切”模式，仅依据生理年龄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未考量心理成熟度，导致部分认

知与自控能力健全的低龄犯罪者免于刑事追责。 
现行“一刀切”式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虽便于操作、司法效率高，但劣势也同样明显。 
一方面，“一刀切”式的年龄模式违背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横向看，个体认知能力的

形成是多元化的，现行制度却忽视了不同地域文化、家庭环境、教育背景以及未成年人智体发育水平的

个体化差异；从纵向看，刑事责任能力的形成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

很难在某一明确的年龄节点便立即获得。 
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制度会使得心智发育超前、具备相当程度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未成年人在实

施犯罪后因未达法定责任年龄而免于刑罚，难以规制其在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前再犯，导致低龄未成年人

犯罪治理陷入“养猪困局”[5]，形成“前期放任、后期严惩”的治理怪圈，错失最佳干预时机。这在一

定程度上难以实现实质正义，背离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相较于用一个统一的、绝对的、确定的年龄点去认定同龄未成年人具有同样的辨别是非能力的“一

刀切”式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以弹性化认定机制，纠正了原有制度效率有余而弹

性补正空间不足的问题。 

3.3. 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失衡 

我国受“恤幼”理念熏陶，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上，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与“教育、感

化、挽救”方针。在将未成年人纳入犯罪范畴时持审慎态度，从刑事责任年龄、犯罪行为认定到核准追

诉均严格限制，以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然而，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绝对化规定过于强调保障涉罪未成年人的权益，导致在保障加害者

人权时，难以同步对被害人法益实施有效救济，违背双向保护原则。双向保护原则要求对未成年犯罪人

合法权益的保障需与社会利益的维护协同推进。作为社会中所有人利益的有机统一，社会利益包含受害

人利益。可实践中却常忽视社会利益，侧重强调对未成年加害者的人权保障。未成年人恶意犯罪常以更

年幼者为侵害对象，而同为未成年人的受害者，其合法权益不应被轻视。仅以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

刚性规定为由削弱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使加害人免受严厉的刑事处罚的做法不仅罔顾被害人家属与社

会的情感诉求，使被害方产生私力救济甚至报复社会的想法，也难以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给潜在犯罪

者传递错误信号，使他们对犯罪成本与后果产生误判，走上模仿犯罪的歧途。 
现行法律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宽宥引发未成年人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失衡。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为基础，“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补充的复合型机制，不失为调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多元利益冲突的

科学路径。该规则的引入可使低龄不再是犯罪的“免罪金牌”，能够消弭受害者报复心理，威慑潜在犯

罪者，有效平衡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1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405/t20240531_655854.shtml，最后

访问日期：2025 年 4 月 17 日。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5183
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405/t20240531_655854.shtml


李玲 
 

 

DOI: 10.12677/ds.2025.115183 182 争议解决 
 

4.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路径构建 

4.1. 厘清“恶意”的判断与认定机制 

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实践中，统一“恶意”的判断与认定机制是保障司法公正之核心。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实质上是通过判断未成年犯罪主观上的“恶意”来确定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因此，恶意的判断是该规则的第一要务。鉴于低龄未成年人心智发展尚未成熟，可从三方面综合判断其

“恶意”。一是犯罪动机，反映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内心起因与主观恶性大小。例如，未成年人实施

犯罪前存在明确的预谋(如准备工具、踩点观察)、动机卑劣(如报复、取乐、牟利)或多次尝试，可推定其

具备“恶意”。二是犯罪行为，可外化行为时人的主观“恶意”，客观反映其恶性程度。例如，未成年人

在犯罪过程中采用极端暴力手段、作案后销毁证据，嫁祸他人等行为均可以作为判断其主观“恶意”的

外部表现。三是犯罪对象，选择弱者表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积极追求态度。行为人明知弱者易受伤害

仍选其为犯罪目标，凸显了对他人权益的漠视与恶意。综上，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动机、犯罪行为及侵

害对象的多维综合分析，能够有效判断其是否存在“恶意”。 
“恶意”的认定机制需从主体、方法与标准三方面细化。 
首先，明确检察机关为证明主体。依托其未成年人检察专业体系，建议构建地级市跨区域专门检察

组织，统一处理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以实现“类案类判”，提升司法公信力。 
其次，采用社会调查联合心理测评的认定方法。社会调查聚焦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及生活状况，追

溯犯罪诱因；心理测评由专业人员评估行为时心理状态。鉴于社会调查受人际疏离影响存在信息局限，

心理测评因时空差异易产生评估偏差，需将二者有机结合，在社会调查基础上开展专业心理测试。同时，

在认定阶段引入听证程序，吸纳多元社会背景公众参与监督，平衡司法专业性与程序公正性，切实保障

未成年人权益。 
最后，“恶意”的证明标准层面应实行差异化配置以平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罪责认定的严谨性。

我国刑事定罪量刑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核心标准，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亦须遵

循此刚性要求。当检察机关以具有“恶意”主张入罪时，需达到证实恶意存在的“证据确实充分”且“排

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当辩方以无“恶意”主张出罪时，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以及控辩双方搜集证据

能力悬殊考量，适用“优势证据”标准。 

4.2. 明确“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适用年龄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以“实质刑事责任能力”为核心，通过主观恶意要件弥补未达刑事责任年龄

者的责任能力缺口，需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严格限定该规则的适用年龄区间。 
首先，刑事责任能力是刑罚适用的前提。刑罚处罚非理性犯罪人无法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6]。依据

认知发展理论，12 周岁前未成年人因缺乏逻辑推理能力，难以理性评估行为后果，尚不具备实质责任能

力；而进入形式运算阶段(12~15 岁)后，其可通过抽象思维判断行为性质，符合理性犯罪主体特征[7]。 
其次，《联合国第 10 号一般性意见：少年司法中的儿童权利》明确表明，国际公认的最低刑事责任

年龄并非 12 周岁以下，倡导缔约国把下限提升至 12 周岁。我国奉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受儒

家“体恤幼弱”思想影响，若沿用英美法系将规则下限设为 10 周岁以下，既违背预防为主的司法理念，

亦难践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最后，基于现实需求，将规则适用年龄起点定为 12 周岁亦具有合理性。其一，该设定与《刑法修正

案(十一)》将部分严重犯罪刑责年龄下调至 12 周岁的立法调整相衔接；其二，基于我国未成年人违法年

龄分布及“13 岁犯罪”高发现象，以 12 周岁作为刑事责任考察节点更为合理。该年龄既是儿童向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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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转型期，契合心智发育规律，又能精准筛选出具备责任能力的低龄群体[8]。 
综上，我国“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适用年龄宜限定为 12~14 周岁的未成年人。此范围既避免规则

适用的过度扩张，又通过衔接现行刑责体系，实现对低龄犯罪者“教育惩戒”与“权益保护”的平衡。 

4.3. 明晰适用刑罚的具体犯罪案件类型 

我国本土化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需审慎划定犯罪类型。域外实践中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恶意”

经证即追责，但我国需避免无差别追责。因为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终极手段，需恪守谦抑原则；同时，未

成年人辨认与控制能力有限，需聚焦其可认知的严重犯罪。 
依据《刑法》第 17 条刑事责任年龄阶梯式规定，12~14 周岁及 14~16 周岁未成年人仅对特定重罪担

责。“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适用范畴需与之衔接。 
首先，现行刑法已明确 12~14 周岁未成年人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手段特别残忍)担责，

规则适用自然涵盖此二类犯罪；其次，强奸罪、抢劫罪社会危害性突出，低龄未成年人对其行为性质具

备基本认知，且校园暴力事件中主观恶性显著，纳入规则可强化治理效能；最后，放火、爆炸及投放危

险物质罪危害后果严重且难以预估，未成年人易受不良诱导或冲动实施，基于风险防控与社会保护考量，

需纳入适用范畴。 
此外，鉴于低龄未成年人尚缺乏对贩卖毒品行为的法律和社会意义的准确定性认识，且我国禁毒教

育成效显著，未成年人涉毒率持续下降，该类犯罪可不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 
综上，“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我国应限定适用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放火、爆炸及

投放危险物质罪。此界定既严守刑法体系一致性，又精准覆盖未成年人可归责的严重犯罪，实现责任追

究与特殊保护的平衡。 

5. 结语 

面对未成年人低龄化恶性犯罪的紧迫态势，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需因应社会发展动态调整，以契合公

平正义的时代需求。我国引入并本土化实施“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既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态势的

针对性举措，也为准确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奠定了法理基础。 
然而，刑法只是治理的最后手段。家庭教育缺失与校园预防不足才是未成年人罪错的深层根源，单

纯依赖刑法无法阻断犯罪。因此，构建“法律规制、家庭修复、校园预防”的协同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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